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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N获证组织的认证状态声明和认证证书、标志的使用必须遵循以下规则：

1. 总则

1.1 本公司要求所有在皇冠CNAS、IAS和ESD认可范围内的客户必须申请获得带有认可标志的证书，即在皇

冠获认可范围内不可颁发没有认可标志的证书。

1.2 认可范围内，客户可以在CNAS、IAS和ESD标志中单独选择一个使用，也可以同时选择多个认可标志使

用。只要不违反认可标志使用方法的管理要求，客户可以在一张证书上使用多个认可标志。

1.3 CNAS、IAS和ESD认可标志由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皇冠将根据客户要求在合同上备注清楚证

书所带的认可标志。

1.4 审核员审核时需要与客户的管理人员在《皇冠-FR-AD-02 认证证书信息确认表》上确认清楚需要带

IAS或CNAS哪种认可标志，并向客户提供CNAS、IAS和ESD的标志使用方法。

2. CROWN标志和认证标志

3．CNAS、IAS和ESD认可标志及使用要求

3.1 IAS获证组织认可标志使用要求

1) IAS 标志和国际互认标志（IAF）

2) 本公司批准的获证组织可以使用与所持有的认证证书完全相同的认证标志，也可以与 IAS 认可标志连

用，但获证组织不可以单独使用 IAS 认可标志或 IAF 国际互认标识。当获证组织仅将CROWN认证

标志和认可标志二者使用方式时，CROWN认证标志和认可标志应采用如下方式排列，注意不得将

CROWN认证标志和 IAS 认可标志分开使用，且CROWN标志的尺寸不可大于认可标志尺寸。

3) CROWN认证和 IAS认可标志样式如下：

CROWN公司标志 CROWN认证标志

彩色标志 黑白标志 国际互认标志

MSCB-222

样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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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CNAS获证组织认可标志使用要求

1) CROWN认证和CNAS认可标志样式如下：

2) 在CNAS认可的范围内，如果客户希望其所颁发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不带 CNAS 认可标识和（或）不声

明认可状态，其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皇冠和 CNAS 说明理由。如果皇冠和 CNAS 均认为该客户的理由是合理

的，并可接受，可以作为例外。但皇冠所颁发的不带 CNAS 认可标识和（或）不声明认可状态的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仍被视为在 CNAS 认可范围内。

3.3 ESD获证组织认可标志

4.监督审核或再认证证书转换要求

皇冠于2023年10月5日获得CNAS认可，认证范围符合皇冠CNAS认可范围的获证组织可根据需要在监督审核

或再认证时将证书转换为带CNAS标志的证书。

4.1 初次认证带有HG标志的获证组织

对于符合CNAS和IAS认可范围的初次认证带有HG标志的获证组织，在监督审核或再认证时须将证书转换为

带有认可标志的证书。可将证书转换为带有CNAS认可标志的证书；或将证书转换为带有IAS认可标志的证

书；或同时带有CNAS和IAS的认可标志。

4.2 初次认证带有IAS标志的获证组织

对于符合CNAS认可范围的初次认证带有IAS标志的获证组织，在监督审核或再认证时可将IAS证书转换为带

有CNAS认可标志的证书。其IAS认可状态将被暂停，改为CNAS认可状态。如客户有需要，可与业务沟通后

中国认可
国际互认
管理体系
MANAGEMENT SYSTEM
CNAS C3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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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IAS认可标志，同时取得IAS及CNAS的认可状态。

5. 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的使用范围：

5.1 在信封、信笺、牌匾、广告和有关宣传材料上影印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5.2 在对外的各种交往中展示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6. 获证客户不可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范围：

6.1 认证标志不可直接用在产品上和内包装上、产品标签上，不可使人误认为对获证组织的特定产品或服

务进行了批准；

6.2 不可不带声明用在产品外包装或产品标签上。只有经CROWN对获证组织的使用方案备案审核后才可

以有条件地使用在产品的包装(不会到产品的最终用户手中，如：只是用于运输产品的大包装箱)或广告等

上；

6.3 不可转让、借用和销售证书和认证标志；

6.4 不得暗示认证适用于认证范围以外的活动。

6.5 认证企业不应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FSMS认证标志，产品包装应包括产品所有包装，既包括初级

包装(盛放产品的)也包括任何外包装或者二次包装。不应在产品包装上使用客户已获得FSMS认证的任何声

明，这包含所有的产品包装，既包含初级包装(盛放产品的)，也包括任何外包装或二次包装。

7. 认证标志的使用

7.1 认证标志必须与组织的名称、地址同时使用；

7.2 认证标志必须印在清晰的背景下，包括所有的边界线使用鲜明的色彩印刷；CROWN获得的认可标志

和CROWN认证标志只允许使用与CROWN所提供色调一致的彩色认可、认证标志为红色。使用该标志时，

可根据CROWN提供的图样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任何尺寸的标志都必须清晰可辨，不得变形使用。

8. 认可标志是认可机构的专有标识，其所有权归认可机构，未经认可授权不得使用。

9. 对获证组织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监督检查

9.1 CROWN将按双方签订的认证服务协议在监督和再认证审核时，对获证组织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

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9.2认可机构依据相关要求规定，按照其职责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0. 对误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处理

10.1 获证组织一经发现误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不能满足认证要求时，应立即停止继续使用，并采取适

当措施予以纠正和消除可能对客户和消费者产生的误导影响；

10.2 获证组织对在产品、产品标签和其它宣传材料上误用的，要识别误用的性质和评估误用可能产生的后

果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

— 更换或撤除认证标志；

— 对无法追溯的应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和（或）向CROWN通报。

10.3 CROWN对获证组织故意误用、转让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给其他组织使用，发现后未及时采取纠正措

施的或纠正措施未取得明显效果的，将暂停或撤销认证资格。

10.4 CROWN对下列行为，将根据有关认证认可条例、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出诉讼：

— 伪造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 暂停、撤销、终止认证服务协议、证书到期后继续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行为。

11. 证书的年度确认、更换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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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获证组织在监督审核通过后，CROWN将发出监审认证结果通知书，作为其继续使用证书和标志的许

可证明。

11.2 在证书有效期内发生如下情况，获证组织应向CROWN提出申请，提供有关证明文件，经评定批准后

换发或补发证书。

— 认证标准、标志的改变；

— 组织名称/地址的变更；

— 扩大、缩小认证范围；

— 认证证书丢失或损坏。

11.3 当获证组织认证资格一经本公司进行了暂停、注销或撤销处理时，其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在暂停期间

不得对外使用，在撤销/注销后应停止使用有关文件并将认证证书原件寄回，CROWN将收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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